
附件2
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
[bookmark: _GoBack]选任人民监督员自荐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籍贯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

	

	身份证
号码
	
	健康状况
	


	

	文化程度
	
	毕业院校
及专业
	

	参加工作
时间
	
	单位及职务
	

	联系电话及邮箱
	
	手机号码
	

	是否为人大代表
	
	是否为政协委员
	

	主要
社会
兼职
	




	个
人
简
历
	














	
家庭成员及
主要社会
关系

	











	本
人
承
诺
	
1.无《人民监督员选任公告》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的情形；
2.以上所填内容属实，提供材料真实，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
（签名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
所在单位（居住地基层组织）意见

	

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
选任
机关
意见
	


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
注意事项：1．该表所列项目均为必填项，且须双面打印；
2．单位推荐人选由所在单位盖章填写意见；
3．自荐人选由所在社区（村居）盖章填写；
4．“本人承诺”栏需申请人亲笔签字确认，不得打印。


